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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338 证券简称：西藏珠峰 公告编号：2023-022 

 

西藏珠峰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 2022 年年度报告的 

信息披露监管工作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西藏珠峰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我司”）于近日收到上海

证券交易所公司管理一部下发的《关于西藏珠峰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年度

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工作函》(上证公函【2023】0561号，以下简称“《工作函》”)，

经公司认真研究、核查后予以回复。现就回复内容公告如下： 

一、关于内控审计强调事项。报告期内，公司被出具带强调事项段的内控

审计报告，主要系前期西藏证监局警示函指出，公司存在“重大会计估计调整

未经审议及披露”。具体地，2020 年，因子公司塔中矿业部分新增井下巷道资

产对应的可开采资源量不足以支持剩余折旧年限，使用寿命较原预计有所下降，

公司将其折旧年限由 15年调整为 3年。前述调整对公司 2021 年、2022 年及 2023

年利润总额影响数分别为-0.34 亿元、-0.25 亿元、-0.14 亿元，公司至 2023 年

4 月 26日才就此进行审议和披露。请公司： 

（一）补充披露相关新增井下巷道资产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账面原

值、累计折旧、减值准备、目前使用状况等，说明变更折旧年限的具体依据及

合理性，是否符合会计准则规定，相关决策是否审慎，以及对利润影响的具体

测算过程； 

回复： 

1、新增井下巷道固定资产情况 

本次调整折旧年限的固定资产全部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塔中矿业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塔中矿业”）2020年新增的部分井下巷道建筑物，一共有 18项，原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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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人民币 9,101万元（占 2020年末塔中矿业固定资产账面值的 6.84%），折旧

年限变更前截至到 2020年末固定资产折旧为人民币 198万元。上述固定资产未

计提减值准备。目前，上述资产均处于正常使用状态。 

受客观因素影响，公司年审会计机构前两年主要依靠非现场方式对塔中矿业

实施有关审计流程，对该部分固定资产关联的地质工作现状和年度开采计划等书

面审核，并与公司有关财务人员讨论后，认为对应的中段可采储量不足，中段服

务年限难以支持矿山剩余服务年限（但不低于 3年），就依据公司《会计制度》

中的有关规定，将该部分井巷建筑物作为临时设施管理，同时相应地按照预计折

旧年限变更进行会计处理。 

2、接受现场检查期间发现问题 

2022 年下半年，公司接受中国证监会西藏监管局现场检查期间，检查组认

为公司上述固定资产分类调整定位不准确，应当属于会计估计变更（固定资产折

旧年限）事项，且未履行规定的公司内部审议决策和信息披露程序。 

公司接受监管指导意见，经过自查和讨论，认为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4

号—固定资产》“企业应当根据固定资产的性质和使用情况，合理确定固定资产

的使用寿命和预计净残值”的规定，为更加公允、真实地反映公司的资产状况和

经营成果，使固定资产折旧年限与实际使用寿命更加接近、计提折旧的期间更加

合理，结合年报审计师意见，公司在 2021年年报中对上述固定资产折旧年限进

行变更，从谨慎性角度公司采用三年进行折旧估计。上述固定资产折旧年限变更

符合会计准则的规定，需要依规履行会计估计变更的内部决策和信息披露程序。 

3、公司内部程序规范和追认 

由于公司对会计政策自主应用和会计估计变更的规定理解不到位，加之当时

处于全员居家办公状态，内部信息沟通确有不畅，导致未及时履行审议及信息披

露程序。在接受现场检查后发现程序瑕疵问题，公司举一反三，专项自查。因又

逢年审会计师变更，需要与年报审计工作衔接好，直至 4月下旬才完成内部审议

追认和信息披露程序。公司调整上述固定资产折旧年限符合会计准则规定，相关

决策是审慎的。 

4、对利润的影响及测算过程 

折旧年限变更后，上述 18项固定资产截至到 2021年末累计折旧为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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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2万元，影响 2021年累计折旧增加和利润总额减少金额为人民币 3,433万

元（折旧增加金额＝利润总额减少金额），影响比例为 3.93%。也分别导致 2022

年和 2023 年需要多计提折旧以及利润总额减少人民币 2,524万元（影响比例为

4.36%）和 1,357万元。 

利润影响额(补提折旧额)＝（截至到 2020年末固定资产账面净值－预计残

值）÷（新折旧月数-已计提折旧月数）×新折旧年限下当年计提折旧月数－原

折旧年限下每月折旧金额×原折旧年限下当年计提折旧月数。 

利润影响比例＝利润影响额÷当年利润总额×100% 

5、年审会计师意见 

我们实施了下列核查程序： 

1、与公司治理层、管理层沟通公司部分井下工程折旧年限变更的背景、依

据、进展情况； 

2、与前任注册会计师沟通并获取对于上述部分井下工程折旧年限变更相关

底稿； 

3、检查了最近三年地质勘探数据、分析公司地质勘探变化情况； 

4、检查了最近三年矿山“三级矿量”的变化情况，并结合年度开采计划对

公司治理层、管理层及前任注册会计师的判断合理性进行分析； 

5、检查了有关变更部分的固定资产计提折旧及利润影响情况，复核公司测

算过程。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变更上述新增井下工程折旧年限，符合会计准则规定，

相关决策符合谨慎性原则，对利润影响测算正确。 

（二）结合对应的矿产可开采资源量变动情况，说明相关资产是否出现减

值迹象及判断依据，减值计提是否充分； 

回复： 

1、有关矿产可采资源储量变动 

矿山可采资源储量变动是个复杂和严整的工作，根据国家有关规定表述：矿

山企业应根据生产进程及时升级资源储量类型。应结合矿床地质条件、矿石质量、

技术经济条件等变化，按规定调整工业指标，修订资源储量估算参数，估算资源

储量的新增及动用情况，分析变动原因，落实具体变动地段和部位，编制年度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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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动用资源储量估算表和资源储量平衡表，确保动用的资源储量均已估算了证实

或可信储量类型。 

综合问题（一）的说明，本次“部分固定资产折旧年限变更”主要是由于新

增巷道采掘工程与矿脉分布不完全匹配（掘进工程一般分为沿矿体走向的“沿

脉”，以及垂直于矿体走向的“穿脉”），造成目前此部分新增巷道对应的可采资

源量相较于以往掘进的巷道要少，后续进一步开采矿脉需要重新开拓巷道才能进

行。这些新增巷道对应的矿脉预计在三年左右开采完毕，但不影响其他巷道资产

对应资源开采寿命以及新开拓巷道继续开采资源。基于此，公司依据会计政策和

会计制度，认为该部分新增井下巷道资产对应的可开采资源量不足以支持剩余折

旧年限，使用寿命较原预计有所下降，故将其折旧年限由 15年调整为 3年。 

2、有关矿山资产减值 

生产矿山的矿产储量根据矿产统计工作的需要，从而分为：矿山的总资源量、

储量、保有资源量/储量和新增资源量等。矿山资产减值的情形，是假定矿山的

经济可采储量发生负变，评估剩余经济可采储量的价值（主要考虑未来每年净收

益的折现值），与现有矿山构筑物、开拓工程等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进行比较。

如果矿山后续经济开采储量的价值，或者某一中段后续经济开采储量的价值小于

账面价值的，才会涉及计提减值准备的情形。 

截至 2022年末，塔中矿业拥有四个采矿权的保有资源量合计 7,796万吨，

且还拥有三个探矿权探明新增资源量合计 937万吨，上述 7个矿权合计保有资源

储量超过 8700万吨。如果按照目前设计产能 400万吨/年估计，矿山剩余可开采

年限约 14年。因此，塔中矿业矿山服务年限仍然较长。尽管部分新增井下巷道

资产折旧年限调整缩短为 3年，折旧增加导致开采成本上升，但这些因素并未从

根本上影响塔中矿业始终处于盈利状态的事实，相应的矿资产也因新增探明资源

量而未出现减值迹象，故而无需计提减值准备。 

3、年审会计师意见 

我们实施了下列核查程序： 

1、了解、评价、测试了公司固定资产减值有关的内部控制的设计及运行的

有效性；  

2、获取了公司矿山资源储量信息及后续年度的开采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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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复核公司有关固定资产减值测试方法的合理性； 

4、检查了公司对固定资产减值判断的基础数据的真实性、完整性； 

5、检查、分析了最近三年探矿工程支出、营业收入、采矿量等数据。 

经核查，我们未发现公司相关资产减值计提充分性存在重大异常。 

（三）说明公司在内部控制方面的具体整改措施及进展，目前是否已建立

健全并有效实施相应的内控管理机制。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回复： 

1、整改措施及进展 

2023 年 4月 26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三

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部分固定资产折旧年限会计估计变更（追认）的议案》，

就相关部分固定资产折旧年限会计估计变更进行追认批准，公司完成了该事项的

整改。 

目前，公司已进一步健全并有效实施相应的内控管理机制，包括但不限于： 

（1）组织有关业务部门人员进行专项培训，重点针对上市公司会计政策变

更、会计估计变更和会计差错更正的监管规则学习、理解，以及市场规范案例分

析。 

（2）依据最新政策规定变化，于 2022 年 12月对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议事规则》进行更新修订，并落实到 2022年度财报审计工作全流程中。 

（3）依据最新政策规定变化，于 2023 年 1月对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进

行更新修订，强化监事会在财务监督方面的职责履行。 

（4）按照公司审计委员会意见并向董事会、监事会报告，正委托年审会计

机构对公司在建工程和固定资产进行专项审计工作，从标准、制度、流程等方面

全面优化固定资产资本化工作。 

后续，公司将继续致力于不断完善并有效实施内控管理制度，按相关会计准

则和内部管理制度等的要求，强化财务处理的内部决策和信息披露程序。 

2、年审会计师意见 

我们实施了下列核查程序： 

1、我们对西藏珠峰公司在建工程、固定资产预算管理、投资采购管理、折

旧及减值等内部控制设计及运行的有效性进行了解、评价、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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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检查了公司新修订的《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议事规则》、《监事会议事规则》

等管理制度。 

3、检查了公司 2023年 4月 26日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八届监事

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部分固定资产折旧年限会计估计变更（追认）

的议案》及有关披露信息。 

经核查，公司已于 2023年 4月 26日通过董事会决议将上述井下巷道折旧年

变更事项公告，目前已逐步建立健全并有效实施相应的内控管理机制。 

 

二、关于资金占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表，公司

存在向关联方中国环球新技术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环技）提供代垫及

暂借款，构成非经营性往来，核算科目为其他应收款，报告期发生额 65.67 万

元，期末余额 187.27 万元。公司其他应收款期末余额为 9105.18 万元，同比增

长 48.24%。其中，资金拆借款 4223.91 万元，代垫款 231.78 万元。5 年以上其

他应收款余额为 4387.77 万元。同时，公司在年报中披露称不存在被控股股东

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请公司： 

（一）补充披露与中环技的关联关系，非经营性往来的形成原因及具体发

生过程，结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8号—上市公司资金往来、对外担保的监

管要求》，说明是否构成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如是，说明占用资金的具体解决安

排； 

回复： 

1、中环技系公司的关联方 

中国环球新技术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环技”）系公司控股股东新

疆塔城国际资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塔城国际”）控股 51%的一致行动人，是

公司的关联方。截至 2022年底，公司全资子公司塔中矿业与中环技塔吉克分公

司（以下简称“中环技塔分”），存在因“代垫、暂借款”而形成的非经营性往来。 

2、非经营性往来的形成 

塔中矿业于 2007 年 6月 29日在塔吉克斯坦共和国（以下简称“塔国”）注

册成立，原为塔城国际的控股子公司，系于 2015年 8月由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

关联交易之重大资产重组而注入公司并全资控股。中环技塔分于 2006 年 5月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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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在塔国注册成立，成立的主要目的是代表中方公司申请塔国“阿尔登－托普坎

矿务局”资产（塔中矿业成立后的运营资产）收购登记，并协调塔国政府关系。

塔中矿业成立后，中环技塔分完成相关资产的移交过户，历史使命基本完成，日

常事务逐步减少。 

基于中环技塔分的历史沿革，需要保持中方公司（及至塔中矿业）作为境外

投资者的连续性而不能注销或更名，虽然没有具体经营业务，但仍需保持一些必

要的政府溯源等，其日常工作完全是为塔中矿业服务。上述“代垫、暂借款”自

2015年 8月之后就一直延续至今，是将服务于塔中矿业几位塔籍员工的薪资、

社保以及所得税和日常费用由塔中矿业支付，账务处理为“应收中环技塔吉克公

司”。 

3、不构成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鉴于中环技塔分的历史沿革，及其存续为塔中矿业服务的实际情况，应当对

相关行为和事实加以规范管理。塔中矿业注入公司时有历史留存应付中环技塔分

57,157.01美元，截至 2022年末，塔中矿业账面记录为：应收中环技塔分人民

币 187.27 万元。公司经年审会计师审计的《关于西藏珠峰资源股份有限公司非

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的专项审核报告》将该事项认定

为与关联方的“非经营性往来”。 

如前所述，塔中矿业应尽快通过关联交易服务规范与中环技塔分的垫付款资

金往来，不会造成长期拖欠的现象。公司对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8号——上

市公司资金往来、对外担保的监管要求》（证监会公告〔2022〕26号）规定，认

为上述非经营往来不构成资金占用。 

4、下一步的整改方案 

公司计划将上述业务纳入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管理，具体内容包括： 

（1）公司（塔中矿业）与中环技（塔分）确定基准日并核对双方往来账务； 

（2）塔中矿业与中环技签订协议，将中环技塔分目前为塔中矿业提供的工

作内容纳入公司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3）上述交易金额以维持中环技塔分存续运营和提供服务为目的，延续并

不超过现有代垫款项发生额； 

（4）将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一是追认历史累计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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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形式和金额，二是新增 2023年度交易事项及预计金额； 

（5）整改规范工作将在 2023年 7月内完成。 

5、会计师意见 

我们实施了下列核查程序： 

1、获取了公司提供的关联方和关联交易清单，检查了公司与中国环球新技

术进出口有限公司关联关系。 

2、检查塔中矿业有限公司与中国环球新技术进出口有限公司本期关联方交

易及关联方往来余额，对本期关联方交易内容是否构成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进行分

析。 

3、了解、评价了公司对于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往来的成因和回收计划。 

经检查，我们认为公司与关联方中环技术塔分的资金往来实质是由于公司未

规范与中环技塔分为塔中矿业提供的关联交易服务及结算方式造成的，对照《上

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8号——上市公司资金往来、对外担保的监管要求》的规定，

并未构成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二）补充披露资金拆借款、代垫款、5 年以上其他应收款的形成原因、时

间、账龄、交易对方及关联关系，说明上述款项是否构成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公司目前已采取的追偿措施及后续追偿计划； 

回复： 

1、资金拆借款说明 

截至 2022年末，公司其他应收款账面余额为 9,105.17万元，其中资金拆借

款余额为 4,223.91 万元,具体明细如下： 

单位：元 

款项的性质 单位名称 期末余额 账龄 

资金拆借款 新珠峰摩托 22,192,065 5年以上 

资金拆借款 青海西部铟业有限责任公司 13,268,405 5年以上 

资金拆借款 青海华鑫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6,778,654 5年以上 

资金拆借款合计 42,239,125   

（1）西藏新珠峰摩托有限公司为公司联营公司（持股 33.33%）。2005年 8

月，公司与自然人严凯、陈黎阳签订协议，各出资 1000万元，设立该公司，并

将当时公司摩托相关的业务及部分资产分离至该公司，2,219万元借款为 2005

年上述业务分离时产生。后该公司持续经营不善导致无法归还，公司自 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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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对该笔款项计提坏账准备，目前已对上述欠款全额计提坏账准备。 

（2）青海西部铟业有限责任公司（下称“西部铟业”）和青海华鑫再生资源

有限公司（曾用名称“青海中钜金属资源有限公司”“青海珠峰锌业有限公司”，

下称“珠峰锌业”）原均为公司子公司（分别持股 56.1%和 100%）。后由于经营不

善，资金紧张，公司为两家公司提供资金支持。自 2015年 10月份开始，两公司

即进入停产状态，提供的拆借资金预计无法收回，在 2016年全额计提坏账准备。 

1）2016年 12 月 22日召开的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2017年 1

月 9日召开的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全资子公司

100%股权的议案》。公司将持有的珠峰锌业 100%股权出售予广东中钜金属资源有

限公司（下称“广东中钜”），转让价款为人民币 60,846,247元。除上述股权转

让外，公司还与广东中钜同步签订了《债务豁免协议》，将珠峰锌业对本公司债

务全部免除。公司收到全部股权转让款并完成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后不再将珠峰

锌业纳入合并范围。 

2）经 2017年 6月 29日召开的公司董事长办公会批准，将所持西部铟业 56.1%

份股权以 805.42万元转让给广东中钜。6月 30日，交易各方签署了股权转让协

议及债务豁免协议。根据债务豁免协议，公司免除了西部铟业的所有债务。2017

年，公司收到股权转让款并完成西部铟业相应工商变更登记后，不再将其纳入合

并范围。 

因此，根据债务豁免协议，公司对珠峰锌业和西部铟业的财务资助款已无法

收回。 

（3）针对上述已无法收回且全额计提坏账准备的其他应收款事项，公司计

划下一步启动资产核销程序进行处理。 

2、5年以上其他应收款说明 

截至 2022年末，公司其他应收款中 5年以上其他应收款余额为 4,387.77

万元，明细构成如下： 

单位：元 

款项的性质 单位名称 期末余额 账龄 

资金拆借款 新珠峰摩托 22,192,065 5年以上 

资金拆借款 青海西部铟业有限责任公司 13,268,405 5年以上 

资金拆借款 青海华鑫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6,778,654 5年以上 

其他 西宁润玲商贸有限公司 886,044 5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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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青海鑫欣矿业有限公司 632,911 5年以上 

其他 其他备用金/押金等 119,655 5年以上 

5 年以上合计 43,877,735   

（1）上表三笔资金拆借款上文已说明。 

（2）西宁润玲商贸有限公司和青海鑫欣矿业有限公司的其他应收款为公司

2011年替子公司珠峰锌业垫付的锌精矿采购预付款，实际也应为公司对珠峰锌

业的资助款。2016 年公司转让珠峰锌业股权后，根据审计意见，将上述预付账

款转入其他应收款，并全额计提坏账准备。根据债务豁免协议，上述款项已无法

收回。 

（3）剩余 119,655.48 为公司历史遗留的备用金借款、押金等。 

3、代垫款说明 

截至 2022年末，公司其他应收款中，代垫款余额为 231.78万元，明细构成

如下： 

单位：元 

款项的性质 单位名称 期末余额 账龄 

代垫款 中环技塔吉克分公司 

358,682 1年以内 

415,101 1-2年 

253,746 2-3年 

1,243,220 3年以上 

2,270,749 小计 

代垫款 烟建集团塔吉克斯坦有限公司 47,016 一年以内 

代垫款小计 2,317,764   

（1）与中环技塔吉克分公司的代垫款已在前面问题二（1）回复中说明。 

（2）烟建集团塔吉克斯坦有限公司的 4.7万元为其承建塔中矿业冶炼项目

建设期间，由塔中矿业垫付。因该公司还有与塔中矿业的工程项目，后期计划将

垫付的电费从支付的工程款中扣回。 

所以，上述款项并未构成非经营性占用。 

4、会计师意见 

我们实施了下列核查程序： 

1、获取了公司提供的关联方和关联交易清单，通过网上公开查询平台核查

疑似公司关联方背景。 

2、检查本期关联方交易及关联方往来余额，对本期关联方交易内容是否构

成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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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了解、评价了公司对于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往来的成因、坏账计提情况、

回收计划。 

经检查，我们认为公司资金拆借款、代垫款、5 年以上其他应收款不构成非

经营性资金占用。 

（三）自查是否存在应披露未披露的资金占用问题，是否存在其他尚未披

露的内部控制重大缺陷，说明目前是否已建立健全相应内控机制，以及防止资

金占用的具体措施。 

回复：经过公司自查，不存在应披露未披露的资金占用问题，也不存在其他

尚未披露的内部控制重大缺陷，公司已建立健全相应内控机制，防止出现资金占

用的情况。 

1、主要具体举措如下： 

（1）完善董事会制度和独立董事制度 

公司已经建立较为完善的董事会议事规则和规范的独立董事制度。关联交易

事项必须通过董事会议案进行审议，且独立董事具有充分的知情权和决策权。独

立董事在选聘时选取利于公司治理发展的专家就职。 

（2）强化监事会的监督机制 

监事会的监督职责明确，并有问责机制，除了公司内部监事外，监事会有一

定外部人员占比，将监督落到实处。 

（3）完善内部激励制度 

公司推出了股权激励机制，对公司内部高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加以奖

励，实现员工与企业之间的利益联系，让员工切实从公司发展考虑，避免风险，

实现共赢。 

（4）强化审计委员会的监督作用 

公司定期召开审计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成员与内外部审计师保持良好沟通，

重点关注违规占用资金、审计失误等，审计委员会真正发挥监督作用。 

（5）健全信息披露与监管机制 

在会计事务所进行审计阶段，强调对关联交易行为的充分披露，认真审核现

有的数据和相应的证据，不随意删减审计流程，确保审计工作独立、完整。 

2、会计师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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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实施了下列核查程序： 

1、了解、评价、测试公司针对关联方及关联交易的内部控制设计及运行的

有效性。 

2、检查了公司董事会制度和独立董事制度及运行情况。 

3、检查了公司关联方及关联方交易对外披露情况。 

经检查，暂未发现公司存在应披露未披露的资金占用问题，也未发现公司存

在其他尚未披露的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目前公司已建立健全相应内控机制以防止

出现资金占用的情况。 

（四）请年审会计师和公司独立董事发表意见。 

1、年审会计师意见 

详见上述每小问会计师发表的意见。 

2、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经核查： 

（1）公司全资子公司塔中矿业有限公司向关联方中国环球新技术进出口有

限公司塔吉克分公司提供代垫及暂借款为非经营性往来，对照《上市公司监管指

引第 8号——上市公司资金往来、对外担保的监管要求》的规定，并未构成关联

方非经营性占用资金的情形；公司拟定的整改方案符合塔中矿业经营需要，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2）未发现公司资金拆借款、代垫款、5年以上其他应收款存在重大异常，

相关款项，对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8号——上市公司资金往来、对外担保的

监管要求》规定，不构成非经营资金占用；公司拟定的核销处置方案有利于财务

信息的准确性和有效性。 

（3）暂未发现应披露未披露的资金占用问题，也未发现其他尚未披露的内

部控制重大缺陷，目前公司已建立健全相应内控机制和措施，防止出现资金占用

的情况。 

综上，公司不存在应披露未披露的资金占用问题，也不存在其他尚未披露的

内部控制重大缺陷，公司已建立健全相应内控机制，防止资金占用的具体措施符

合有关规定且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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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业绩大幅下滑。年报显示，公司报告期实现营业收入 19.71 亿元，

同比减少 3.70%，归母净利润 4.07 亿元，同比减少 43.52%，公司称业绩下滑主

要受有色金属产品价格波动、产销量未达预期、固定资产折旧费用增加、外包

服务及物资采购价格上涨等因素影响。此外，公司报告期毛利率 47.75%，较上

年减少 21.43 个百分点。请公司： 

（一）结合原矿入选品位、产销量、产品价格及成本，分产品说明毛利率

下降的具体原因及合理性，毛利率及变动趋势与行业可比公司是否存在明显差

异，是否具有持续下滑风险； 

回复： 

2022 年公司产品销售毛利率 47.75%，较上年减少 21.43个百分点。2022年

公司实现毛利 9.41 亿元，毛利总额下降 4.75 亿元，其中塔中矿业实现毛利 9.41

亿元，下降 4.78亿元。公司毛利下降主要是塔中矿业产品毛利下降所致，塔中

矿业毛利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分产品 
2022 年 

销量（金属吨）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 毛利率（%） 

铅精矿 42,718 81,376 36,203 45,172 55.51 

粗铅 3,961 7,843 12,908 -5,065 -64.57 

锌精矿 58,234 98,207 50,998 47,209 48.07 

铜精矿 1,206 9,691 2,912 6,779 69.95 

合计 106,120 197,117 103,022 94,096 47.74 

分产品 
2021 年 

销量（金属吨）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 毛利率（%） 

铅精矿 47,664 94,202 26,333 67,869 72.05 

粗铅   
   

  

锌精矿 70,095 95,809 34,539 61,269 63.95 

铜精矿 1,859 14,691 1,983 12,709 86.50 

合计 119,618 204,702 62,855 141,847 69.29 

分产品 
差异 

销量（金属吨）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 毛利率 

铅精矿 -4,946 -12,826 9,871 -22,697 减少 16.54个百分点 

粗铅 3,961 7,843 12,908 -5,065   

锌精矿 -11,861 2,398 16,459 -14,061 减少 15.88个百分点 

铜精矿 -653 -5,000 929 -5,929 减少 16.55个百分点 

合计 -13,498 -7,584 40,167 -47,752 减少 21.55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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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主要变动原因分析如下： 

（1）调整产成品运费核算方法导致营业成本大幅增加。根据《监管规则适

用指引——会计类第 2号》规定，将销售环节精矿运费 8,579万元调整到营业成

本核算。剔除上述影响，同口径下塔中矿业产品销售毛利为 52.43%，较上年减

少 16.86 个百分点。 

（2）产品销量下降导致营业收入减少。2022年，塔中矿业精矿及粗铅产品

销量减少 13,498金属吨，下降约 11.3%。主要受生产物资物流不畅，塔吉克斯

坦火工材料供应紧张等因素影响，塔中矿业采矿产量较上年有所下降，且矿石品

位也有所减少，其中，锌品位从 2.94%下降至 2.65%，下降了 0.28个百分点，造

成入选矿石的金属量减少 1.47万吨；公司最终生产的精矿及粗铅中金属量下降

1.27万吨，销售金属量减少 1.35万吨。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 单位 2021年 2022年 差异 

入选矿石量 dmt 2,849,332 2,687,053 -162,280 

入选金属量 
 

      

铜金属量 mt 5,094.77 4,147.52 -947.25 

铅金属量 mt 65,408.82 64,090.72 -1,318.10 

锌金属量 mt 83,753.79 71,335.07 -12,418.72 

银金属量 mt 153.20 129.92 -23.28 

生产金属量 
 

      

铅精粉含铅 吨 48,058.05 47,510.26 -547.79 

锌精粉含锌 吨 70,573.47 59,055.64 -11,517.83 

铜精粉含铜 吨 1,845.28 1,206.06 -639.22 

精矿含银 吨 98.81 87.99 -10.82 

（3）生产成本综合构成多有上升。塔中矿业 2022年成本总额增加 40,167

万元。剔除调整产品运费核算口径影响，增加 31,588万元，其中，报告期内同

比变动较大的科目是：因增加生产相关固定资产造成折旧费用增加 13,072万元，

上年调整部分资产折旧年限造成折旧费用增加 2,524万元，铅冶炼厂投产增加成

本 8,782 万元，外包采矿、选矿及其他服务成本增加 6,162万元。 

2、选择 A股与公司规模及产品业务相近的上市公司对比情况： 

上市公司 业务 
2022 年 

毛利率 

2021年 

毛利率 
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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驰宏锌锗 有色金属采选、冶炼 22.36% 26.74% 减少 4.38个百分点 

中金岭南 铅锌铜采掘、冶炼及销售 24.26% 27.00% 减少 2.74个百分点 

中色股份 铅锌精矿 74.97% 75.47% 减少 0.5 个百分点 

盛达资源 
铅精粉（含银） 68.78% 73.43% 减少 4.65个百分点 

锌精粉（含银） 56.70% 64.29% 减少 7.59个百分点 

华钰矿业 
国内自产锌精矿 47.74% 61.59% 减少 13.85个百分点 

国内自产铅锑精矿（含银） 49.91% 59.89% 减少 9.98个百分点 

西藏珠峰 采选矿（铅锌矿） 47.74% 69.29% 减少 21.55个百分点 

对比显示，同行铅锌产品销售毛利率均有不同程度下降，公司产品毛利变动

趋势与行业基本趋同。同时，如前所述，公司毛利率下降幅度较同行业公司有其

特殊性，若以相同口径对比，剔除运费核算方式调整、新增冶炼厂投产以及折旧

费用结转等因素影响，塔中矿业毛利下降 4.5个百分点，下降幅度处于行业中游。 

3、2022年公司毛利、利润等指标出现下滑，主要是由于产量未完成年度计

划及成本增加。其中，2022年公司完成出矿量 266万吨，选矿量 268 万吨，离

年度目标及设计产能 400万吨均有不少差距。成本增加因素中，由于 2021年调

整固定资产折旧年限带来的影响预计将持续到 2023年，外包服务价格调整带来

的影响将持续。 

未来公司将进一步解决生产瓶颈，提升矿山产量，加快冶炼厂达产，并加强

降本增效工作，控制不必要的物料消耗，提高外包采矿队伍效率。预计随着产量

的提升，降本增效工作的推进，公司效益也将有明显改善，不存在持续下滑风险。 

（二）结合披露的各项业绩影响因素，量化分析公司业绩大幅下滑的原因

及合理性。 

回复： 

2022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9.71亿元，同比减少 0.76亿元；利润总额 5.78

亿元，同比减少 2.95 亿元；归母净利润 4.07 亿元，同比减少 3.14 亿元。 

公司业绩大幅下滑的主要原因如下： 

1、塔中矿业毛利下降 4.77亿元； 

2、2022年公司管理费用同比增加 6,433 万元，主要原因如下： 

（1）第一期中长期员工持股计划实施，总部机构调整以及配合阿根廷项目

开发增加人员招聘，薪酬费用增加 1,799万元； 

（2）推进阿根廷项目融资所需当地投融资政策咨询以及盐湖提锂技术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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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增加中介机构及咨询费用 1,659万元； 

（3）塔中矿业铅冶炼厂投产等造成车辆费用、折旧、物料消耗等费用增加

3,066万元。 

3、公允价值变动减少利润 4,552万元，主要为根据证监会发布《监管规则

适用指引——会计类第 2 号》将点价结算销售商品业务，客户取得商品控制权

至报告期末由于后续价格指数变动造成商品收入变化单独确认为金融资产或金

融负债，变动计入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综上分析，公司 2022年业绩下滑与经营实际情况相符。 

 

四、关于境外业务和资产关于境外业务和资产关于境外业务和资产。年报

显示，公司报告期主要客户为境外客户嘉能可国际，销售占比 99.89%。此外，

公司期末境外资产占总资产比例为 94.16%。公司存货期末账面价值 2.08 亿元，

同比增长 63.01%，存货跌价准备金额为 0。请公司： 

（一）结合业务特点、销售模式等，说明客户集中度高的原因及合理性，

相关业务往来的可持续性，以及公司是否具备开拓新客户的能力与条件，是否

有降低客户依赖程度的解决措施和相关安排； 

回复： 

公司目前的主营业务产品为塔中矿业生产的铅锌铜精矿和粗铅，上述产品均

为初期矿产品，需要经过冶炼加工后才能成为工业原材料使用。塔中矿业位于中

亚国家塔吉克斯坦境内，由于矿产品销售物流运输成本较高，一般会选择就近的

冶炼加工厂进行销售。公司产品销售模式为年度长单确定总量及月度发货量，结

算定价参照矿产品国际市场定价方法：主产品以结算价（参考 LME）为基数，乘

以其金属含量，减去减免部分，再减去加工费后作为计价基础。 

塔中矿业目前的客户是嘉能可国际（控股的哈萨克锌业公司，下称“哈锌”）。

嘉能可（GLENCORE）成立于 1974年，总部设于瑞士巴尔（Baar），是全球最大的

商品交易商和多元化自然资源公司之一，其在多个有色金属品种的自产量和贸易

量均为全球市场份额第一，且具有定价权或关键影响能力。2022年 8月，嘉能

可名列 2022年《财富》世界 500强排行榜第 23位。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实控人同

嘉能可合作多年，彼此之间保持了良好的信用并延续至今。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1%9E%E5%A3%AB/131482?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2022%E5%B9%B4%E3%80%8A%E8%B4%A2%E5%AF%8C%E3%80%8B%E4%B8%96%E7%95%8C500%E5%BC%BA%E6%8E%92%E8%A1%8C%E6%A6%9C/61805172?fromModule=lemma_i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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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中矿业自 2007 年成立以来，经过多年的产品供应磨合与商业合作过程，

与哈锌形成了长期稳定的上下游关系。哈锌现有 30万吨电锌和15万吨电铅产能，

自有矿山的原料自给率分别为 50%和 13%左右。塔中矿业是哈锌重要的铅锌冶炼

原料供应商，双方具有较强的产业链依赖关系，互相熟悉对方的产品特质和技术

标准。2022年内，在公司外部融资没有重大突破的情况下，嘉能可还向塔中矿

业提供了 1亿美元的预付款融资支持。同时，在地理位置和运输条件上，塔中矿

业据哈锌的运距约 2000公里，并在距离塔国第二大城市苦盏市火车站附近建有

货场，有一条专用运输线路用于每日向哈萨克斯坦发货。因此，塔中矿业产品销

售给嘉能可，既能有效控制物流运输成本，又能保证及时回款，且销售价格参照

国际市场变动及行业惯例定价，是目前对公司最为经济合理的方式。 

综上所述，公司仍将保持现有销售区域及客户的计划安排。 

年审会计师意见就此发表的意见如下： 

我们实施了下列核查程序： 

（1）通过网络信息了解了嘉能可国际商业背景、业务模式等经营情况。 

（2）检查与嘉能可国际的销售合同条款，并检查收入确认方法是否正确； 

（3）检查收入确认依据，包括发运单据，化验报告，临时发票等原始单据，

核查收入确认是否正确； 

（4）检查公司化验数据与客户最终化验数据的历史准确性，分析差异比例

是否存在异常； 

（5）检查收入确认金额与最终结算金额的差异是否符合会计准则的规定，

对于未结算部分是否按照销售合同条款及会计准则的规定进行正确的核算； 

（6）分析本期采矿入库、选矿出库及综合回收率等指标，对本期精矿产出

数量与销售数量进行匹配，核查是否存在异常； 

（7）对本期收入执行分析性程序，了解收入变动的原因。对收入执行截止

性测试，检查收入是否记录在正确的会计期间； 

（8）对嘉能可国际进行访谈，了解合作模式及销售情况；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客户集中度高符合公司目前销售模式和业务特点，未

发现公司与嘉能可国际业务往来可持续性存在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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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业务列示存货具体构成及金额、库龄、存放地点，并结合市场供

需、在手订单、销售价格等，说明在业绩下滑的情况下，存货大幅增加的原因

及合理性，未计提跌价准备的原因及测算依据； 

回复： 

1、库存的具体构成 

2022 年末公司存货金额为 2.08亿元，较上年末增加 8,054万元，其中，主

要是原材料和库存商品金额增加。 

单位：元 

项目 所属公司/存放地点 
2022 年末 

账面价值 

2021 年末 

账面价值 
变化 

原材料 塔中矿业/塔吉克斯坦苦盏 143,863,928 101,152,075 42,711,853 

自制半成品 塔中矿业/塔吉克斯坦苦盏 22,524,202 21,366,658 1,157,544 

库存商品 
塔中矿业/塔吉克斯坦苦盏 13,814,086 5,300,834 8,513,252 

阿根廷锂钾公司/阿根廷萨尔塔 28,159,496 

 

28,159,496 

合计 208,361,712 127,819,567 80,542,145 

（1）原材料全部为塔中矿业生产需要的原料、辅料、备件等（公司延续以

往库存物料分类规则，原材料项下包含矿山开采以及选矿、冶炼需要的原辅材料、

备品备件）。库存增加一方面是塔中矿业冶炼厂投产后，增加原辅料及冶炼设备

备件库存；另一方面是近两年受限的跨境采购物流恢复后，及时采购补充库存，

确保合理安全库存。此外，受汇率变动影响，索莫尼兑人民币汇率从年初 0.5642

升值到年末 0.6826，升值 21%，也造成当地采购存货金额折算成人民币增加。 

（2）自制半成品全部在塔中矿业选厂及冶炼厂产线中的在产品，同比保持

基本稳定。 

（3）阿根廷锂钾公司库存商品为根据 2022年 8月签订的《UT 项目补充协

议》，公司获得该项目 2100吨富锂卤水，确认其入账价值为 2,816万元。该产品

已与厦门象屿签订销售合同，预结算价格为 8,685美元/吨，后期根据货物运抵

中国港口后月市场平均价格及化验品质调整最终结算价格。公司已在 2023年初

收到 50%预付款，2023年一季度已经销售 1258吨，预计剩余部分在二季度销售

完毕。 

（4）塔中矿业库存商品增加主要是由于 2022年底塔国铁路运力紧张，部分

精矿产品未及时发运造成。上述产品已经在 1月份发货完毕。由于公司塔中矿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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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采用包销形式，即公司生产多少客户就采购多少的模式，产品销售不受市场

供需情况影响。 

2、2021年末、2022年末公司存货库龄分布情况如下： 

2022年末公司存货库龄分布情况 

单位：元 

项目 原材料 自制半成品 库存商品 
合计 

所属公司 塔中矿业 塔中矿业 塔中矿业 

3 个月以内 22,268,647 21,366,658 5,300,834 48,936,138 

3-6 个月 8,818,555     8,818,555 

6-12 个月 13,953,067     13,953,067 

1-2 年 12,018,784     12,018,784 

2-3 年 12,563,046     12,563,046 

3 年以上 31,529,976     31,529,976 

合计金额 101,152,075 21,366,658 5,300,834 127,819,567 

2022年末公司存货库龄分布情况 

单位：元 

项目 原材料 自制半成品 库存商品 合计 

所属公司 塔中矿业 塔中矿业 塔中矿业 阿根廷锂钾公司 
 

3 个月以内 31,860,533 22,524,202 13,814,086 28,159,496 96,358,317 

3-6 个月 10,434,833 
   

10,434,833 

6-12 个月 31,672,034 
   

31,672,034 

1-2 年 16,646,643 
   

16,646,643 

2-3 年 8,031,517 
   

8,031,517 

3 年以上 45,218,369 
   

45,218,369 

合计金额 143,863,928 22,524,202 13,814,086 28,159,496 208,361,712 

一年以上库龄的存货主要是塔中矿业日常生产中使用和消耗的运输车辆之

备件以及选矿、冶炼设备之备件。由于上述车辆、设备均从国内采购，相应的备

件也需要从国内采购出口至塔国，物流及运输周期较长，为保持一定的安全库存，

因此库存备件金额较大，库龄较长。 

3、2022年公司经营业绩下滑，主要是矿石品位下降造成产量下降、部分物

资供应不畅以及成本费用上升引起，并非受市场供需状况、在手订单下降以及销

售价格影响，公司产品销售毛利也持续为正，存货库存也无减值迹象，因此不需

要计提跌价准备。 

年审会计师意见就此发表的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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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实施了下列核查程序： 

（1）测试公司存货管理相关内部控制设计的合理性、运行的有效性； 

（2）对期末存货执行监盘、分析等检查程序； 

（3）复核存货收发存计价是否准确； 

（4）复核公司存货减值测试方法和结果，检查存货减值计提是否充分。 

经检查，我们未发现公司关于业绩下滑、存货大幅度增加的分析存在异常，

也未发现公司管理层对于存货减值迹象的判断存在异常。 

（三）年审会计师对境外资产和业务关键控制执行的有效性所执行的审计

程序，以及对境外资产及业务所识别的审计风险、所执行的主要审计程序。请

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回复： 

年审会计师意见就此发表的意见如下： 

我们对西藏珠峰有关财务报表和资料进行风险评估，将境外资产和业务确定

为审计重点具体审计程序如下： 

1、收入的确认： 

（1）测试公司收入确认相关内部控制设计合理性、运行有效性； 

（2）检查与嘉能可国际的销售合同条款，并检查收入确认方法是否正确； 

（3）检查收入确认依据，包括发运单据，化验报告，临时发票等原始单据，

核查收入确认是否正确； 

（4）检查公司化验数据与客户最终化验数据的历史准确性，分析差异比例

是否存在异常； 

（5）检查收入确认金额与最终结算金额的差异是否符合会计准则的规定，

对于未结算部分是否按照销售合同条款及会计准则的规定进行正确的核算； 

（6）分析本期采矿入库、选矿出库及综合回收率等指标，对本期精矿产出

数量与销售数量进行匹配，核查是否存在异常； 

（7）对本期收入执行分析性程序，了解收入变动的原因。对收入执行截止

性测试，检查收入是否记录在正确的会计期间； 

（8）对嘉能可国际进行访谈，了解合作模式及销售情况； 

（9）评估公司在合并财务报表中的相关披露是否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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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我们未发现公司收入确认存在重大异常。 

2、境外固定资产 

（1）测试塔中矿业固定资产及井下工程有关的内部控制设计的合理性、运

行有效性； 

（2）获取 2022 年 12月 31日固定资产卡片，与账面数进行核对，并执行现

场监盘程序； 

（3）检查本年新增固定资产记录，核对采购合同、验收记录等有关资料； 

（4）检查转固在建工程成本归集情况，获取井下设计、建设资料并通过现

场监盘确认资本化的合理性； 

（5）复核固定资产折旧计提是否正确； 

（6）复核公司期末固定资产减值测试方法和结果是否正确。 

经核查，我们未发现公司境外固定资产存在重大错报。 

3、境外存货 

（1）测试公司存货管理相关内部控制设计的合理性、运行的有效性； 

（2）对期末存货执行监盘、分析等检查程序； 

（3）复核存货收发存计价是否准确； 

（4）复核公司存货减值测试方法和结果，检查存货减值计提是否充分。 

经检查，我们未发现公司境外存货存在重大错报。 

4、生产成本的归集、结转 

（1）测试公司生产成本相关内部控制设计的合理性、运行有效性。 

（2）对成本的材料、人工、制造费用执行细节测试，检查成本归集、分配

计算是否正确，人工费用、制造费用的分配标准与计算方法是否合理和适当，是

否存在异常波动情况； 

（3）抽查月主营业务成本结转明细清单，比较主营业务成本的品种、规格、

数量和主营业务收入的口径是否一致，是否符合配比原则； 

（4）复核主营业务成本明细表的正确性，检查生产成本与主营业务成本结

转情况； 

（5）分析本期毛利率变动原因是否合理，并与同行业其他上市公司毛利率

及成本构成比例进行比较是否存在异常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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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我们未发现公司生产成本的归集、分配存在重大错报。 

5、盐湖项目及勘探资产计量 

（1）取得收购阿根廷锂矿的合同、付款凭证、审批手续等资料，检查交易

的公允性、合规性； 

（2）检查 UT 联合体经营纠纷解决有关资料，评估对项目的影响，检查有

关会计处理是否正确； 

（3）检查蓝晓科技首期 1 万吨／年吸附段设备有关合同、提单、保险、运

单等资料，了解有关设备的现状； 

（4）委托第三方现场查看锂矿项目并向当地政府部门查询公司盐湖锂矿产

权的真实性； 

（5）获取了同行业锂矿交易信息以及中信证券有关阿根廷锂矿交易市场信

息，结合目前锂价格市场情况，复核公司对阿根廷盐湖项目减值测试方法和结果

是否正确。 

经检查，我们未发现公司阿根廷盐湖项目资产存在重大错报。 

 

五、关于锂盐湖项目进展关于锂盐湖项目进展关于锂盐湖项目进展。年报

显示，公司正在推进实施建设阿 4 根廷锂盐湖项目。其他非流动资产期末账面

价值 1.49 亿元，较上年的 417.04 万元大幅增加，主要系预付阿根廷工程设备

款所致；在建工程中阿根廷盐湖项目新增 0.93 亿元。另据西藏证监局的警示函

及公司公告，公司前期签订的合同均未得到实质性履约，环评进度也不及预期。

请公司： 

（一）补充披露预付阿根廷工程设备款的预付对象名称、是否为公司及控

股股东关联方、采购设备用途、后续交付计划安排； 

回复： 

截至到 2022年末，阿根廷项目主要预付款及设备发运明细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供应商 
采购设备 

及用途 

已支付 

金额 

2022年末已

发货金额 

2022年末剩余

预付款金额 

设备交付 

计划及进展 

蓝晓科技新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 
提锂吸附设备 19,500.00 10,340.00 9,160.00 

首批 1万吨

产能设备已

运抵阿根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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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商 
采购设备 

及用途 

已支付 

金额 

2022年末已

发货金额 

2022年末剩余

预付款金额 

设备交付 

计划及进展 

无锡中正锅炉 

有限公司 
锅炉设备 259.55 0.00 259.55 

计划 2023年

6月份发运 

合成发电机（香

港）有限公司 
柴油发电机 4,748.92 0.00 4,748.92 

2023年 4月

份已发运 

上述供应商均非公司及控股股东的关联方。 

（二）补充披露在建工程中相关项目的具体内容、投资总额、工期和进度； 

回复： 

截至 2022年末，依据可研报告和初步设计等计划安排，阿根廷项目在建工

程合计发生金额为 19,245.98万元（折合 2,763万美元），其中工程物资科目发

生金额为9,977.98万元人民币，在建工程科目发生金额为9,268.00万元人民币。 

阿根廷项目在建工程发生情况如下： 

序号 名称 项目总投资(万美元） 已发生金额（万美元） 

一 直接工程费用 58,248 2,167  

1 采卤 2,734 428  

2 提锂 38,745 1,433  

3 储存区 227   

4 公用工程及辅助设施 3,223 135  

5 总平面 1,859 95  

6 外部工程 10,704 72  

7 营地 758 4  

二 其它工程费用 2,372 597  

三 预备费 5,456   

合计(含工程物资) 66,076 2,763 

注：上表在建工程包含工程物资，未包含已付款但未发运的设备。 

1、阿根廷锂钾有限公司的安赫莱斯盐湖项目 

主要开展环境影响声明书取得之前的前期工程作业，“直接工程”中除提锂

设施和存储区域建设外的项目，以及“其他工程”项目都在实施中，包括：（1）

尾卤库坝工程地质勘查、厂区工程地质勘查、盐湖区的水文和水文地质条件勘查；

（2）淡水井的打井安装和抽水测试等；（3）尾卤坝及锂提取加工厂区工程地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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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查施工全部结束，勘查成果报告已提交设计单位；（4）第一批淡水井完成完井

工作；（5）部分采卤生产井已经开始道路和井台建设，其中一口采井完成抽卤试

验。 

2、阿根廷托萨有限公司的阿里扎罗盐湖地勘项目 

已完成地质勘查前期踏勘和营地初步选址，将与工程勘查服务商合同签定后

开展现场包括物探及钻探在内的勘查工作。 

3、项目工期与进度 

安赫莱斯盐湖项目的主体工程投资（提锂部分）尚未完全展开，结合后续环

评报告审核落地后，公司将及时披露项目整体工期预计和进展。 

阿里扎罗盐湖项目预计在年内完成深度地质勘探任务的工程施工。 

（三）结合项目建设所需资金成本及自有资金规模、环评进度等，说明项

目目前的进展情况及实质性障碍，充分提示不确定性及风险。 

回复： 

1、阿根廷项目建设期投资预计需要资金超过 6.6亿美元。公司正在以项目

公司股权收益以及合作开发为标的，通过自有资金结合外部市场化合作融资等方

式，积极解决项目投资。 

2、环评进度方面： 

（1）2023年 3 月中旬，公司控股的阿根廷孙公司阿根廷锂钾有限公司（下

称“阿根廷锂钾”）收到了萨尔塔省有关部门对其安赫莱斯盐湖 5万吨盐湖提锂

项目环评报告（EIA）出具的反馈意见。阿根廷锂钾已于 4月底向当地政府部门

递交了 30个工作日的延期申请并获准。现场团队正与相关专业机构紧张而有序

的推进报告修订和补充工作。 

（2）2023年 2 月下旬，公司控股的阿根廷孙公司阿根廷托萨有限公司（下

称“阿根廷托萨”）获得萨尔塔省有关部门对其阿里扎罗盐湖深度勘探项目批准

的环境与社会影响报告书（DIA），目前正在实施过程中。 

3、项目整体工作进展方面： 

（1）阿根廷锂钾除了前述现场工程建设，主要任务是环评报告的反馈意见

回复及补充提交。 

（2）阿根廷托萨主要任务是围绕环境影响声明书要求的内容，组织阿里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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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盐湖内矿业权区域的深度勘探工作。 

（3）公司（珠峰香港）重点在结合环评报告工作进度，推进项目资金的筹

措和国内设备供应商的商业谈判。目前仍以市场化合作为主要融资来源的方向，

基于珠峰香港股权和阿根廷项目为合作标的。 

4、公司认为阿根廷盐湖提锂项目不存在重大实质性障碍，但阿根廷锂钾 5

万吨项目环评报告申报反馈时间，以及项目融资进展的确不及预期。这两项也是

公司重点关注和正在积极推进解决的关键工作，预计随着环评报告事项的进展，

项目融资也会获得更为主动的选择机会。 

5、风险提示 

（1）本次环评报告补充提交后，因涉及境外政府行政许可的程序及标准，

仍存在再次反馈意见被要求补充材料，最终获批时间不及预期等风险。 

（2）鉴于相关审核需要时间的不确定性，存在导致项目整体进展最终较预

期计划延迟的风险。 

（3）目前阿根廷盐湖提锂项目所需资金筹措尚未取得明确成果，存在与环

评报告工作及现场建设需求时间衔接不匹配，导致拖后整体项目进程的风险。 

 

六、关于负债规模及财务费用。年报显示，公司报告期财务费用-1.34 亿元。

其中，汇兑收益 2 亿元；利息费用 0.72 亿元，同比增长 203.65%。公司银行借

款均为短期，期末余额 2.59 亿元，较上年减少 0.81 亿元。此外，负债项目中

其他应付款期末账面价值 8.57 亿元，同比增长 176.17%，包括子公司塔中矿业

新增嘉能可国际预付借款 8000 万美元。请公司： 

（一）结合汇率变动趋势、收入规模，说明汇兑收益变动的原因及合理性； 

回复： 

公司汇兑损益主要是由于生产经营相关外币（美元和索莫尼）货币性资产、

负债项目折算成本币时，汇率变化引起。当外币升值时，公司持有的外币货币性

资产产生汇兑收益，外币货币性负债产生汇兑损失；贬值时，情况相反。 

2022 年内，美元兑人民币、美元兑索莫尼以及人民币兑索莫尼汇率均出现

较大幅度波动。其中，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从年初 1：6.37至年末的 1：6.96；美

元兑索莫尼汇率从年初 1：11.30至年末 1：10.20；人民币兑索莫尼汇率从年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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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1：1.77至年末的 1：1.46。公司在报告期产生了较大的汇兑收益，主要为母

公司对塔中矿业外币资产（应收股利）以索莫尼计价。2019年初，塔中矿业累

计已通过分红决议但未换汇支付股利为 12.58亿索莫尼。至 2022年初，对应余

额为 27.69亿索莫尼；当年索莫尼兑人民币汇率年末较年初升值 21%，产生汇兑

收益 2.9 亿。公司合并汇兑损益情况如下： 

汇率影响金额 期初汇率 期末汇率 
汇兑损失(收益) 

（人民币万元） 

美元影响（人民币/美元） 6.3757 6.9646 12,588.15 

索莫尼影响（索莫尼/人民币） 0.5642 0.6826 (32,600.45) 

港币影响（港币/人民币） 0.8176 0.8933 (16.00) 

合计     (20,028.30) 

所以，公司 2022 年报告期内汇兑收益主要是公司本部的账面外币货币性资

产（应收索莫尼股利）产生，并非受营业收入影响，变动情况是合理的。 

（二）补充披露其他应付款的主要应付对象、是否为关联方、相应款项形

成原因、金额、期限及是否计息； 

回复： 

截至 2022年末，公司账面其他应付款金额为 100,445万元，扣除以前年度

未发放的股利 14,749 万元后，金额（包含利息）合计为 85,696万元，具体构成

如下： 

应付对象名称 
是否 

关联方 

款项性质/ 

形成原因 
是否计息 

本息金额 

（万元） 

新疆塔城国际资源有限公司 是 暂借款及利息 是 9,063.20 

朱崐 否 暂借款及利息 是 11,546.78 

中国水利水电第十工程局有限公司 否 国内保证金 否 2,175.00 

嘉能可国际 否 预付款及利息 是 55,713.27 

维摩亚洲有限公司 否 财务资助款及利息 是 4,351.15 

陕西思吾乐实业有限公司 否 保证金 否 500.00 

上海投资组合中心有限公司 是 未支付房租 否 299.34 

其他 否 押保、证金等 否 2,047.57 

合计       85,696.31 

1、新疆塔城国际资源有限公司为公司的控股股东，暂借款对应《关于向控

股股东借款的关联交易议案》，已经 2022年 6月 29日召开的公司 2021 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批准（公告编号：2022-028、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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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上海投资组合中心有限公司为公司的关联法人，房屋租赁对应《公司 2022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已经 2022年 4月 18日召开的公司第八届

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批准（公告编号：2022-024、027） 

（三）结合有息负债的来源、期限结构、利率水平，说明利息费用与负债

规模是否匹配。 

回复： 

2022 年公司发生的计息负债及利息费用明细情况如下： 

所属公司 
有息负债 

来源 
本金 期限结构 利率 

利息费用

（万美元） 

利息费用

（折人民币

万元） 

塔中矿业 嘉能可国际 10000 万美元 
2022年 9月--2024年 3

月分批归还 

2.4%～5.3%+12 月

期 LIBOR 平均值 
454.94 3168.35 

塔中矿业 境内金融机构 2000 万美元 
2022 年 11 月--2023 年

12 月分批归还 

2.5%+3 月期

LIBOR-7.5% 
94.49 594.39 

母公司 境内金融机构 10000万人民币 
2022年 9月--2023年 9

月分批归还 
4.9%～5% 

 
497.01 

塔中矿业 

及母公司 
关联方 5450 万人民币 滚动借款 5.22%～8% 

 
452.8 

母公司 个人 8000 万人民币 
2022 年 6 月--2023 年

12 月分批归还 
12% 

 
925.31 

珠峰香港 个人 500 万美元 2023 年 11 月分批归还 8% 4.71 33 

珠峰香港 其他 500 万美元  2022.12.23-2023.1.10 8% 1 7 

珠峰香港 其他 9509 万美元 2022 年 4 月已债转股 12 月期 LIBOR 65 453 

母公司 其他 360 万美元 2021.1.30-2022.1.4 18% 60.18 
       

403.92  

母公司 其他 347 万美元 2021.1.30-2022.4.18 18% 75.81 
       

508.78  

合  计（平均） 109,202 万人民币 6.45% 7,043.56 万元人民币 

说明：上表利息支出合计 7,043.56万元与“财务费用－利息费用合计”7,207.34 万元差异

163.78万元，为使用权资产摊销形成的利息支出。 

2022 年公司平均对外融资总额为 109,202 万元人民币（按融资期间加权计

算），平均融资利率为 6.45%。公司各项对外融资成本由于币种、境内外来源渠

道不同而有所差异，但基本参照不同渠道行业市场利率水平确定，2022年报告

期内公司利息费用与公司实际发生借款金额及约定利率计算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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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其他。年报显示，公司预付款项期末余额为 0.61 亿元，同比增长 69.66%，

主要系向供应商订货的预付货款增加所致；其他应收款期末余额为 0.47 亿元，

同比增长 125.71%，主要系应收出口退税款等增加所致。请公司： 

（一）补充披露预付对象名称、是否为关联方、采购内容、结算周期、交

货安排，说明在营收下降的情况下，预付款项大额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 

回复： 

2022 年末公司预付款余额 100万元以上供应商明细情况如下： 

公司 供应商名称 
2022 年末金额

（人民币元） 
采购内容 结算周期 交货安排 

西藏

珠峰 

成都利君实业 

股份有限公司 
 1,469,335.50 辊磨机备件 

区分不同商品，在合同签订

后、备货完毕、安装使用正

常、验货入库、质保期满等

节点支付相应比例的货款。 

预 付 款 后

45～100 天交

货。 

煌盛集团重庆管

业有限公司 
1,794,933.00 

矿用耐磨钢

丝网骨架管 

伟尔格罗普机械

设备（上海） 

有限公司 

1,164,675.30  
圆锥破碎机

主机架体 

无锡中正锅炉 

有限公司 
2,595,498.90  

燃油蒸汽锅

炉*2 台 

中矿华源工程设

备（北京） 

有限公司 

1,971,000.00  颚式破碎机 

塔中

矿业 

铁岭选矿药剂 

有限公司 
1,970,504.40  选厂药剂 月度滚动结算 

长期合作单

位，按月结算 

依斯法拉炸药厂 11,560,079.40  采矿炸药 月度滚动结算 
长期合作单

位，按月结算 

艾丽塔-基秋拉特

有限公司 
8,180,159.63  柴汽油 月度滚动结算 

长期合作单

位，按月结算 

河南红星矿山机

器有限公司 
1,909,781.11  破碎设备 部分预付款 

生产使用时

交货 

苦盏市铁路海关 1,610,849.23  关税 月度滚动结算 
长期合作单

位，按月结算 

塔吉克新时代有

限公司 
1,519,578.78  选厂药剂 月度滚动结算 

长期合作单

位，按月结算 

УСТУВОР

-2017 有限公司 
1,197,562.59  钢材等物资 月度滚动结算 

长期合作单

位，按月结算 

工业部机械厂 6,826,000.00  选厂钢球 部分预付款 
生产使用时

交货 

陕西思吾乐实业

有限公司 
1,917,267.61  劳务结算 月度滚动结算 

长期合作单

位，按月结算 



29 

公司 供应商名称 
2022 年末金额

（人民币元） 
采购内容 结算周期 交货安排 

东方曙光 

有限公司 
1,117,128.74 水 月度滚动结算 

长期合作单

位，按月结算 

合计 46,804,354.19        

经核查，公司预付款供应商均非公司及控股股东的关联方。 

公司 2022年营业收入下降主要是年度生产计划排产采矿区的矿石品位同比

下降造成销售金属量较少，并非公司生产规模下降引起。2022年末公司预付款

余额较上年同期有较大增长，其中：（1）阿根廷项目设备采购预付款增加 259

万元。（2）其余主要为塔中矿业生产原料物资采购预付款增加，一方面由于 2021

年底跨境物流逐步恢复以后，公司加大了塔中矿业供应物资的采购；另一方面，

塔中冶炼厂投产后，相应的原料物资采购预付款增加。（3）此外，塔中矿业以索

莫尼计价的预付款受汇率升值折算成人民币金额也有所增加。 

所以，公司 2022 年报告期内预付款项增加符合生产运营需要，是合理的。 

（二）结合出口业务规模、退税政策等，说明应收出口退税款大额增加的

原因及合理性。 

回复： 

2022 年末公司应收出口退税款为 1,098.41 万元，较年初增加 653.06万元，

主要是由于出口规模增加引起。当年公司实现出口总额 1,707万美元，较 2021

年增加 1,105万美元。增加的主要是由于阿根廷安赫莱斯盐湖项目从国内采购的

1万吨产能的（蓝晓科技吸附）提锂设备，采购开票金额为 7,258万元，其中采

购进项税金为 835万元，根据国家出口退税政策，可以全额退税。该套设备于

2022年 10月份从国内港口发货，11月份公司收到采购发票并向西藏税务局申请

退税，该笔退税已于 2023年 4月份到账。 

 

特此公告。 

 

 

西藏珠峰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 6月 28日 


